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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煤监〔2011〕105号
 
关于近期三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情况的通报
各产煤县（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国有重点煤矿企业：

11月15日19时55分，江安县宜锋煤业有限公司1211煤层运输巷掘进工作面放炮诱发煤与瓦斯突出，当班49人入井作业，47人安全升井（留置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观察），2人遇难，搜救工作已于16日2时48分全面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该矿为乡镇煤矿，系资源整合主体矿井，建设手续齐全，扩能为15万吨/年，11月10日进入试生产阶段。许可开采K2煤层，煤层平均厚度2.0ｍ，倾角40～58°，煤层不易自燃，煤尘无爆炸危险性，该矿2009年主动申请戴帽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9月2日17时43分，江安县五矿镇工农煤矿二采区+32m水平西翼煤层回风巷维修放炮作业时发生煤与瓦斯突出，造成24人受灾，其中4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该矿为乡镇煤矿，许可开采K2煤层，煤层倾角68°-72°，平均厚度1.8m，煤层不易自燃，煤尘无爆炸性，2010年瓦斯等级鉴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事故主要原因：一是瓦斯抽采不到位，工程技术管理差，该工作面处于地质构造带，距地表深度大，并处在矿井瓦斯压力集中区，瓦斯压力大，但对此段煤层突出危险性预测预报指标单一，预测不准确。二是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现场管理人员未及时发现突出预兆并采取安全措施。三是安全设施不全。
8月20日22时9分，兴文县永安煤矿2321采煤工作面补切眼掘进工作面发生一起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3人，直接经济损失310万元。该矿为乡镇煤矿，系独立保留矿井，核定生产能力50kt/a，证照齐全有效。2010年瓦斯等级鉴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煤层平均倾角14°，B3平均煤厚1.1m、B4平均煤厚0.8m，煤层均不易自燃煤层，煤尘均无爆炸危险性。事故主要原因：防突措施落实不到位，未消除2321采煤工作面补切眼突出危险性，工作面支柱回撤后顶板垮塌，导致应力重新分布，诱发布置在应力集中区的补切眼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未配备专职的抽采队伍，抽采工同时兼防突工。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在施工顺层孔时，工人反映有喷孔现象，煤矿未采取针对性措施。未执行局部“四位一体”防突措施，防突预测预报弄虚作假。安全防护措施未落实，地面未向井下未供压风。防突技术管理差，补切眼布置不合理，距采煤工作面仅6.2m，处于采动和构造应力集中区。劳动组织工序不合理，安排补切眼掘进施工与采煤工作面支柱回撤平行作业。擅自组织施工补切眼，未经县级主管部门核定等。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连续发生，暴露出一些煤矿企业瓦斯治理不深入，现场管理混乱，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个别地方及部门监管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十一五”期间，辖区发生3起重大事故死亡39人，均系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切实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监管
各煤矿企业要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合理控制各项工程施工进度，按照主体工程进度同步建设安全设施，同时严格施工现场管理。要认真落实发改能源〔2010〕709号文的要求，进入二期工程前，必须安装监测监控系统，必须建成双回路供电，必须形成由地面主要通风机供风的全风压通风系统；进入三期工程前，必须形成永久排水系统。在建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揭露煤层前，应建地面抽采系统的高瓦斯矿井进入采区施工前，必须建成地面瓦斯抽采系统并投入使用，并必须备案揭煤设计。资源整合矿井“六大系统”建设、安全高效建设应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步，单项工程质量应达到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要求。认真清理工程期段，严防施工条件不匹配。落实建设、施工、监理等三方安全责任，严格工期管理。严格试生产准入，试生产矿井必须达到标准化相应等级，瓦斯抽采系统应建的必须通过验收并投入运行。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强化监管，严肃查处边建设边生产和不按设计施工和手续不全、证照不齐等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
二、深化瓦斯治理，严格落实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
严格贯彻落实《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安监总局令第19号），突出矿井和开采有突出危险煤层的矿井必须进行鉴定，必须开展瓦斯参数测定，必须严格落实综合防突措施，建立瓦斯抽采达标评价工作体系和矿井瓦斯抽采达标评判细则，坚决做到抽采达标。突出通风瓦斯管治工作，深化瓦斯治理，树立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观念，瓦斯超限的矿井必须停产整顿，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务必要结合本区域开采条件，建立收集、分析现场地质参数和发现构造或气体温度出现异常等情况的信息反馈和响应机制，探明法向距离，严防误穿老空区、老火区而酿成严重后果。凡避险系统不健全不规范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责令限期完成，并立即无条件实施井外放炮的措施。
三、深化“打非治违”行动
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与安全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四核定”及其公示制度为抓手，建立煤矿密闭拆除审批制度，明晰驻矿监管职责，深化“打非治违”工作。煤矿企业采掘头面、最大班次入井人数、工程煤量和火工产品数量，必须向监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核定后在井口等明显位置进行公示。进一步加强煤矿密闭专项清理工作，设计中不利用的井巷必须封闭并建立档案卡片，启封密闭必须报监管部门审批同意。落实驻矿安监员履行煤矿“四核定”制度及密闭的现场监管职责，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坚决杜绝非法生产或非法建设。
四、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各县区要进一步落实“一岗双责”，加强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增强监管力量，督促企业完善五长、五科、五队配置，强力推进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要采取部门牵头、专家检查的办法，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查隐患、促整改、强基础、防事故。要督促企业加大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管理，矿长、总工等主要负责人在此期间必须轮流跟班、值班，调整驻矿安监员休假时间，并加强巡回督查，确保不留监管空档。
五、推进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安全高效和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建设
要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大投入，强力推进采煤方法、支护方式的改革，加紧制定采煤方法和支护改革的实施方案和计划，先易后难，重点帮扶，以点带面，坚决淘汰多支路、前进式等不正规的采煤方法和木支护、金属摩擦支护的支护方式，强化煤矿基础管理，提高机械化开采水平，提升煤矿防灾抗灾能力。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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